[bookmark: _GoBack]高雄市108年度選送人員出國專題研究
補助經費預算表
機關/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
出國地點：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小計
	備註

	月支生活費
	
	2週
	
	

	出國手續費
(簽證/護照申請)
	
	1人
	
	檢據核實報支

	往返機票費
	
	1人
	
	檢據核實報支

	學雜費
	
	2週
	
	檢據核實報支

	綜合補助費
	
	2週
	
	1. 含書籍費、實驗費、綜合保險費健保費、內陸交通費等。
2. 檢據核實報支

	合計新台幣
	100,000元
	


填表人 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或校長











填表說明：

1、 月支生活費計算方式請參照中央各機關(含事業機構)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。
2、 匯率部分請依據台灣銀行即期匯率(賣出)計算。
3、 其餘項目數額部分請自行填寫，以總額10萬元為限。
